
6 和事佬 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丁田醒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事件焦点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文中
所涉当事人
除调解员外
均为化名）

面对僵局，调解员陈金法改变

策略，采取“背靠背”方式，从情理法

出发分别做起了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法院虽然判决了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但是从道德层面说，

你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原则，理应

承担起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

任。”陈金法对老郑说，你站在陈

老伯的角度考虑，两个年过八旬

的老人如今已经无房可住，是不

是应该多给一点赔偿？

“如今收回房子，仅仅返还

当初的购房款，这对陈老伯很不

公平。不说陈老伯对于这套房

子投入的装修资金和感情，就说

这几年房价上涨这么厉害，当初

几万元就能买到房子，现在想都

不要想。”陈金法说，除了返还当

初的购房款，陈老伯因装修房屋

增值的部分也应得到赔偿，同时

老郑应该赔偿一定的房屋原价

和现房价之间的差价。

对于陈老伯提出的高额赔

偿款，陈金法也明确指出：“我能

理解你的心情，但任何赔偿要求

都应该于法有据，你提出赔偿40

万元的依据在哪里？”

听到这里，陈老伯主动提出

要通过专业鉴定，来确定自己的

损失。但是，在陈金法看来，这

个方案并不一定好操作。“房屋

鉴定，可以对装修部分进行鉴

定，很难鉴定其他经济损失，包

括你提出的精神损失，弄不好会

比你的心理预期差很多。”

眼看着两人都有了松动的

迹象，调解员再接再厉。“这次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其实双方都有

一定的过错，建议双方就此各退

一步，当作是花钱买教训。”最

终，在调解员的多次沟通下，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老郑赔偿陈

老伯共计17万元。如今，陈老伯

夫妻俩也遵守了约定，拿到赔偿

款后，如期腾退了房屋。

陈老伯是舟山市普陀区人，

今年已经80多岁。早些年，子女

们就已成家立业，陈老伯不愿意

打扰子女生活，就一直跟老伴两

人相依为命。

2011年，随着老两口的年纪

越来越大，陈老伯开始为两人的

晚年生活做起了打算，准备买套

房子。这时，刚好听说邻村有人

要卖掉家里的老房子，陈老伯就

主动联系了房主。房主姓郑，60

多岁，想要卖掉的是自家的两间

老屋，有些破旧，面积在60平方米

左右，关键是价格便宜。

回到家里，陈老伯和老伴商

量着，两人手中的积蓄有限，还得

留些养老钱，这两间房子虽然小

了点也破了点，但毕竟便宜，只要

好好装修下，也挺适合老两口居

住。于是，陈老伯当即拍板，与老

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款为

34800元。协议签订后，陈老伯按

约定日期一次性支付了房款，而

老郑也将房屋交付给陈老伯。

不过，这处老房子并没有办

理宅基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

证。陈老伯也没在意，想着一手

交钱一手交房，这买卖就成了，更

何况双方还签订了房屋买卖协

议，谁也抵赖不了。

拿到房子后，陈老伯老两口

欢欢喜喜地忙起装修来，并很快

搬进了“新房”，正式在村里安家

养老了。

日子就这样不温不火地过了

几年。2017年的一天，老郑家想

要扩建新屋，没法批新的宅基地，

唯一的办法就是推掉原来的旧

房，在原宅基地上重建。可是，自

家的老房子早已经卖给了陈老

伯，斟酌再三后，老郑只好找到陈

老伯，提出要回老屋。

“买房子的钱，我退给你，但

房子我想收回去……”也许是知

道自己理亏在先，老郑找到陈老

伯好声好气地商量着。

“这房子当年就已经卖给我

了，哪有说收回就收回的。”一听

要收回自己住了好几年的房子，

陈老伯的语气自然好不起来，想

都不想就拒绝了。老郑家的房子

扩建在即，眼看着陈老伯这里毫

无商量的余地，心里也升起了一

团火，争来争去就吵了起来。

这次交涉注定不欢而散。

我国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

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

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

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

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

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福利性，

即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基本上是无偿的，或只交纳了极

少的费用。但土地为稀缺资源，

宅基地使用权福利性的背后逻

辑有如下特点：宅基地的所有权

归村集体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

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是特定的

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有限

性，不能随意转让。

现实中，农村宅基地的房屋私

下被买卖后，原所有人时隔几年后

会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返

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拆迁

补偿或房屋大幅度增值；二是因出

卖方确实因出售房屋后而不能解

决自己重新建房的需求，对于这两

种情况，应有不同的处理意见。

对第一种情形，出卖方通过

法院判决房屋买卖无效后可获

得巨大的利益，对买方来说有失

公平，所以在处理上不应成为这

种不诚信不道德行为的帮凶，对

买受人提出的相应具体损失应

予支持。对第二种情形，确认房

屋买卖无效后，买方不应从中获

利，要考虑各种因素在双方之间

进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本案

属于第二种情形。

买房多年，原房主突然反悔
被判腾房，八旬老人遇窘境
调解员情理法兼顾让双方皆大欢喜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俞英超

辛辛苦苦攒了些养老钱，好不容易在农村买了两

间便宜的老房子，原本打算和老伴一起住进去安享晚

年，结果，房子住了6年多，原房主却找上门来要收回

房子，这让陈老伯憋了一肚子火。然而，更让陈老伯

难以理解的是，法院居然判他归还房屋……

买来的房子住了6年
原房主突然要收回去

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想买就能买

法院判决腾退房屋 买房者损失谁来承担？

陈老伯没想到，几天之后，

老郑向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陈

老伯腾退房屋归还给他。

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

权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

受的权利，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陈老

伯并非老郑所在村的村民，无权

取得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

因此陈老伯向老郑购买该房屋

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禁止性

规定，应属无效。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老郑

与陈老伯于2011年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陈老伯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因

上述协议取得的房屋。

眼看着自己“钱房两空”，陈

老伯当然不服，于是向舟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经过审理，驳回了陈老伯的上

诉，维持原判。不过，一二审法

院释明，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及

其购房款等相应的损失可另行

主张。

于是，陈老伯又向普陀区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老郑返还房屋

买卖款34800元并赔偿经济损

失40万元。

考虑到陈老伯案件符合诉

调对接的条件，法院将案件引调

至普陀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今

年6月，经验丰富的调解员陈金

法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第一

次调解。

“这两间房子，我当初花了4

万多元装修，这几年房价又持续

上涨，现在他把房子收回去了，

不仅当初的装修款白花了，我们

老两口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一想到因为老郑的毁约，自己住

了好几年的房子说没就没了，陈

老伯顿时激动起来，提出了精神

损失等各项赔偿。

可是，老郑认为，自己虽然

确实存在一定过错，但也是无

奈之举，自己愿意返还购房款

并补偿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对

于陈老伯的“漫天要价”无法

接受。

双方对于赔偿金额争议太

大，第一次调解以失败告终。

既遵守法律又兼顾道德 调解员公平分配解难题


